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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札哈木盃全國原住民慢速壘球錦標賽計畫書 

一、 目的：因應政府提倡全民健康活動，並帶動提倡原住民族人之運動風氣，響應 

全民運動，以達到「多運動」、「多健康」、「多快樂」之休閒競賽活動目 

的，並凝聚原住民族人向心力及認同感。 

二、 指導單位：原住民族委員會、臺南市政府 

三、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 

四、 協辦單位：臺南市體育會慢速壘球協會 

五、 比賽時間：105年 10月 22日、23日（星期六、日）舉行。 

六、 比賽地點：臺南市文中 66A、B、中山壘球球場三座球場。 

七、 比賽方式：邀請全國原住民族人組隊報名參加；預賽採分組循環，各組取前 2 

名進行複賽；複賽採單淘汰賽。 

八、 比賽規則：採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編定最新慢速壘球規則及大會附則。 

九、 參賽資格： 

(一) 社會組：凡年滿 18歲之原住民自由組隊參加。 

(二) 休閒組（男女混合組）：16 歲以上，原住民籍族人或就讀本市各大專院校之

原住民學生、社團，自由組隊參加。 

(三) 為鼓勵原住民族人踴躍參與活動，休閒組比賽每隊只能有 5名男性選手下場

守備、打擊。 

(四) 三級棒球選手、甲組成棒、職棒或退役未滿 3年之職棒選手，不得參與休閒

組。 

(五) 為鼓勵更多選手參與，球員不得跨隊(組)報名。 

(六) 選手應備一份戶籍謄本、戶口名簿影本、學生證，以便大會隨時查驗身分。 

十、 報名方式： 

(一) 報名隊數： 

1. 採親自報名或郵寄以郵戳為憑報名，逾期或額滿概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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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會組至多 12隊、休閒組至多 8隊，額滿即止。 

(二) 需填妥報名表，報名表可上本府網站→組織架構→民族事務委會→最新消息 

     公告區下載（http://www.tncg.gov.tw/tainan/department_list.asp）。 

(三) 每隊除領隊、教練、管理外，隊員(含隊長)以不超過 20 人為限，凡球員重複

報名且下場，經查屬實，取消其參賽資格，領隊、經理、教練、管理為球員時，

頇登錄至球員名單，未登錄者不得下場比賽。 

(四) 報名地點：臺南市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永華市政中心 6樓）。 

(五) 領隊會議及出賽順序抽籤：105年 10月 13日（星期四）下午 2時（暫定），時

假本府永華市政中心 6樓會議室舉行，未參加者，由本府民族事務委員會代為

抽籤，不得有異議。 

(六) 交通費補助： 

補貼外縣市參賽隊伍交通費：中部以北、花東等外縣市參賽隊伍交通費，統一

補助租用大型遊覽車乙輛，費用以 10,000 元為限，雲林、嘉義及高雄、屏東

等地參賽隊伍則補助 5,000元為限，皆需檢具租用車輛發票，覈實支付；預定

補助 10支外縣市隊伍，如有不足部分，則由本計畫經費項下勻支。 

十一、 獎勵辦法：暫訂如下 

(一) 社會組獎項： 

1.冠軍—20,000元奬金及獎盃乙座。 

2.亞軍—15,000元奬金及獎盃乙座。 

3.季軍—10,000元奬金及獎盃乙座。 

(二) 休閒組獎項： 

1.冠軍—10,000元奬金及獎盃乙座。 

2.亞軍—8,000元奬金及獎盃乙座。 

3.季軍—5,000元奬金及獎盃乙座。 

4.殿軍—2,000元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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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保險：為確保參賽隊職員安全，本次活動有投保意外險，請參賽之人員填寫

身分證字號，以免個人權利受損。 

十三、 開、閉幕典禮：臺南市文中 66A、B壘球場。 

(一) 各參賽隊伍應於報到時間準時到達會場並向大會報到否則以棄權論。 

(二) 各參賽隊伍應由領隊帶領 10名隊員出席參加開幕典禮，著統一服裝。 

(三) 服裝：請著各隊服裝，顏色統一。 

(四) 典禮內容：開幕典禮以響應政府提倡全民運動，增進原住民身心健康為

主題，設計由官方及民間代表共同主持開球儀式，並宣示提升原住民運

動家精神，揭開本次比賽。 

(五) 選手之夜：10 月 22 日（六）晚上 6 時 30 分至 8 時 30 分辦理「選手之

夜」，為歡迎來自全國各地原住民壘球隊伍，以臺南在地美食小吃慰勞選

手參賽辛勞，並安排札哈木樂舞集及在地原住民歌手、樂團演出，誠摯

邀請所有參賽隊伍共襄盛舉，感受臺南在地人文風情。 

1. 開幕典禮流程：(10月 22日 星期六) 

時間 內容 說明 

09：30~10：00 貴賓接待 由接待組辦理 

10：00~10：15 長官及貴賓致詞 由司儀及接待組辦理 

10：15~10：20 宣誓 由競賽組辦理 

10：20~10：25 開球儀式 由接待組、競賽組及司儀辦理 

10：25~ 賽程 競賽組辦理 

18：30~20：30 選手之夜 全體參賽隊伍及工作人員 

2. 閉幕典禮流程：(10月 23日 星期日) 

時間 內容 說明 

12：00~12：10 表  演 札哈木樂舞集 

12：10~17：30 頒  獎 由競賽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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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12：50 主席致詞  

13：00 禮  成 運動員退場 

十四、 比賽規則及注意事項： 

(一)  1.社會組：比賽採用木棒，並採用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比賽指定用球。 

       2.休閒組：比賽採用合格之鋁、木材質壘球棒，並採用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

會比賽指定用球。 

(二) 凡參加比賽之所有球隊應遵守各項細則之規定，球隊若違反規定而利益有所損

時，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大會提出異議。 

(三) 除非大會另行通知，否則所有賽程及時間以大會公布為準。 

(四) 比賽中判為自動棄權之球隊，強制沒收後面所有賽程，被判奪權比賽之球隊則

不影響該隊後面賽程，該場並以 10比 0計分。 

(五) 比賽採 7 局限制，滿 4 局相差 10 分(含)以上，滿 5 局 7 分(含)以上則提前結

束比賽。 

(六) 比賽之時間限制：預、複、決賽每場 50分鐘，1好 1壞球制，以裁判員就定位 

宣告兩隊集合開始計算，以主審為準。屆時若仍未賽完，則以屆滿時間該局為 

最後 1局(時間屆滿前大會及裁判不負通告之責及義務)，若是上半局打完，下 

半局後攻之隊伍若分數較高，或 3出局前分數超過對方，則判獲勝且比賽結束 

(七) 決賽採突破僵局制，第 7局結束或時間屆滿時仍帄手，則 8局或時間屆滿之次

局起採突破僵局(以先到採用之；突破僵局採滿壘，1出局開始比賽)。 

(八) 好球帶的高度是 1.82 公尺以上高度不限(使用好球板)。落地球擊中好球板及

本壘板均算好球。 

(九) 球員跨隊比賽被查獲時，以第 1場上場比賽(以大會記錄)為所有權，後所跨之 

隊伍以冒名頂替，判為棄權比賽。 

(十) 比賽球隊應於開賽前填妥攻守名單，並於秩序冊中所排定之比賽時間的前 10

分鐘前提交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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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有關攻守名單應注意事項： 

1. 寫清楚應填寫之所有項目，教練或經理應簽名並註明球衣號碼。 

2. 預備球員欄應詳細填寫，否則若遇保留比賽而權力喪失則自行負責。 

3. 預備球員欄中未填寫之球員及只寫姓名未填號碼者，於比賽中不得上場 (或)

替補其它球員。 

4. 報名時，未列於報名表中之球員欄者，比賽中不得上場比賽。若是教練或經

理兼球員，則姓名除列於教練、經理欄外，應於球員欄將其姓名寫上，否則

不得上場比賽。 

5. 違反上列 3、4項則以違規球員判決。 

(十二) 所有場內球員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之(正本)備查、大會認可之證件身分證、

駕照、護照、健保卡(需有照片，其他證件概不承認)。未列於秩序冊球員欄

中之球員不得上場比賽，若經對方抗議成立，則被判為棄權比賽。 

(十三) 列隊查證先發選手之資格問題(含跨隊、冒名頂替)，於雙方列隊時接受身分

之核對，若無帶證件由預備選手更換。替補球員上場後，得隨時接受查核身

分；開賽後，不接受查核先發選手資格，社會組採 10 人守備制，10 人打擊

制，如上場比賽人數不足 10 人，可採 9 人開賽制；休閒組採 11 人守備制，

11人打擊制，如上場比賽人數不足 11人，可採 10人開賽制。 

(十四) 背號筆誤，只要球員當場提出身分證明： 

      1.經裁判證實確為該球員無誤，則通知記錄組更正背號後繼續比賽。 

      2.倘若該球員無法提出身分證明，則裁判應即判定該錯誤球員(隊伍)為比賽 

失格或棄權比賽。 

(十五) 球員服裝之規定： 

    社會組： 

1. 應穿著同款式之球衣、球褲及球帽，球衣胸前應有隊名、背後應有背號， 

背號之每 1數字至少 15公分高度，不得臨時手寫或浮貼上去(背號不得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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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2.經理、教練、壘指導員亦應穿著同款式之服裝，方得上場執行職務。 

    休閒組：由本府提供號碼背心。 

(十六) 非該場比賽球隊之球員及隊職員不得進入選手休息區。 

(十七) 書面抗議：比賽中以裁判最後判決為終結，不得異議。對該判決若有質疑， 

應於比賽結束後半小時內提出書面抗議。擊球員不可甩棒，因甩棒每場第 2

人次(含)以後，將被判逐出場。 

(十八) 若因球審視為有故意之嫌或暴力傾向，則不受初次犯規之限制，可直接宣告 

      出場。 

(十九) 除正常暫停外，其他任何暫停主審均會告知記錄組計時，在恢復比賽時，立

即通知記錄組及雙方球隊。 

(二十) 社會組採 4.5米封殺線：即距離本壘板前 15英呎或 4.5公尺，本壘與三壘的

連接線在 15英呎或 4.5公尺劃一垂直白線，凡三壘跑壘員往本壘進佔時，若

已通過(含踏觸)白線時就不得返回三壘壘包，必頇強迫進佔本壘(若未踏觸

白線或界外延伸連線時不在此限)。此時守備方，持球(用身體任一部分或

手套)碰觸本壘板即裁決跑壘員封殺出局(規定此條文目的為防止跑壘員與

守備員互相碰撞造成安全上之危險)，如未通過或踏觸白線前之夾殺、死球

進壘、正常跑壘跌倒爬起及其他狀況，其狀況則不受此條文之 4.5 公尺白線

之限制，本壘攻防採一壘雙色壘包條例。休閒組不採 4.5 米封殺：守備方完

成封殺或觸殺，跑壘員即判出局。 

(二十一) 本次比賽使用安全頭盔： 

         1.各隊自行準備雙耳之安全頭盔。 

 2.擊球員未戴安全頭盔進入擊球區準備擊球，投手投出球後，擊球員被判 

   出局。 

 3.擊球員或跑壘員因違反規則，球員判其出局且不受舉發時機之限制(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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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球員在場上)，以舉發時點前所有攻守仍屬有效。 

 4.擊跑員或跑壘員，比賽進行中頭盔脫落一律判出局。 

(二十二) 休閒組男子上場特殊規定如下： 

1.守備時，男子至多 5人下場守備，其擔任位置為投、捕手、內野手 1 名，

外野 2名。 

2.男子上場擊出界內安打，至多進二壘，壘上如有男生跑者，若是擊出外

野高飛球穿越內野區在外野不論界內、界外，跑者最多亦只能推進 2個

壘包。壘上跑者如為女生者，不在此限。 

3.男子上場打擊棒次不得連續。換人時需男換男、女換女。 

(二十三) 凡是對大會裁判言語侮辱、推擠、挑釁、罷賽，判該名選手或教練禁賽 

     後續所有比賽，領隊、經理、管理判出場並不准進入選手休息區，若經  

     勸告不聽判該名選手及該球隊禁賽後續所有賽程。 

(二十四) 遇有本規則未定事宜，依據中華民國慢速壘球協會 2011–2016年慢速壘 

    球規則為準。 

十四、預期效益： 

(一) 透過球賽活動培養原住民健康運動習慣，進而倡導全民運動政策，預 

     計至少 450人參加受益。 

(二) 提升原住民團隊精神，藉由全國原住民壘球比賽彼此交流、精進球技，進

而培養多元包容而有禮之風氣、增進族人情誼。 

十五、本計畫奉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